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管理业务操作指南（2017 年版） 

 

为规范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

管人员”）信息的申报、可转让额度的管理等业务，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证监公司字

［2007］56 号）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特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所称“可转让额度”是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高管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转让进行数量管理而计算并记录的相关数据，高管人员可在

此额度内按照相关规则转让股份。 

一、高管人员信息的申报 

（一）申报方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高管人员应当委托上市

公司董事会在其新任、离任以及已申报的个人信息发生变化后

的规定时间内，及时向深交所申报相关信息。 

上市公司申报信息的行为，视为高管人员向深交所和我司

提交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按相关规定予以管理的申请。上市公



司及其高管人员应当保证其向深交所和我司申报数据的真实、

准确、及时、完整，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二）申报信息的发送及核对 

我司对深交所发送的高管数据（包括姓名、证件号码、锁

定比例以及在任/离任标识等）进行完备性检查，并于每个工

作日通过发行人Ｅ通道“高管信息查询”专区将上一工作日各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基本信息、锁定比例、持股情况以及可转

让额度等内容发送给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应及时查看我司发送的有关高管人员的通知

和报表，并与相关高管人员联系，进行核对确认。若发现信

息有误，请及时联系深交所修改相关信息。如因反馈更正信

息不及时或错误等造成任何法律纠纷，均由上市公司自行解

决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二、高管人员可转让额度的管理 

（一）管理原则 

我司根据深交所发送的锁定比例，对与上市公司申报信

息完全匹配的高管人员证券账户（不含信用证券账户），计

算并记录可转让额度；对于多处托管的，可转让额度按托管

单元分别记录。 

（二）具体管理方式 

1、可转让额度的生成 

因高管人员发生新任、离任或锁定比例变更等情形，我



司以接到深交所数据当日日终的股份数量为基数，计算并生

成高管人员相应账户下的可转让额度，并按照各托管单元上

的持股比例分配可转让额度。 

因高管人员新增账户或因基本信息修改导致的证券账户

重新匹配时，我司也重新计算、生成并分配可转让额度。 

2、年初可转让额度的计算和分配 

每年的可转让额度当年有效，不滚存到下一年度。 

每年年初，我司根据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日终的高

管人员每个证券账户下的全部股份余额，适用锁定比例，计

算其年初可转让额度。 

对于多处托管的，如某一托管单元上的上年年末可转让

额度超过其持股数量，可转让额度调低至持股数量；如某一

托管单元上的上年年末额度为负数，则调整为0；本年初新

计算的可转让额度与调整后的上年年末各托管单元上的可

转让额度余额之和进行对比，产生的净增加或净减少的可转

让额度，随机分配至任一托管单元上。举例说明：某一上市

公司在任高管2016年末总持股为200万股，并在多处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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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初可转让额度核算时，高管人员单一证券账户持有

上市公司的股份余额不足1000股时，其本年度可转让额度即

为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另外，当计算可转让额度出现

小数时，按四舍五入取整数位。 

上述年初可转让额度，我司通过发行人E通道发给上市

公司，上市公司需在规定时间内核对并确认。 

3、可转让额度的日常调整 

每个工作日，我司根据高管人员股份变更情况，对其证

券账户下各托管单元上的可转让额度进行相应调整： 

（1）因上市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业务，导致公司总股

本发生变化的，根据分派比例调整高管人员可转让额度； 

（2）因参与约定购回、要约收购等业务，高管人员所



持流通股份发生变化的，本公司按照股份变化数量直接增加

或减少其可转让额度； 

（3）在我司技术系统可满足的前提下，因其他情形，

年内新增流通股份时，根据锁定比例，增加其可转让额度；

减少流通股份时，根据减少股份数量扣减可转让额度；年内

限售股份数量发生变化的，不调整其可转让额度。 

4、其他 

高管人员可通过转出证券公司申请办理其可转让额度

在不同托管单元之间的转移。若当日因交易等原因导致可转

让额度不足的，转移业务申报整笔失败。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办理某托管单元上的股份部分转托

管业务（包括质押股份违约处置时涉及的席位变更），不转

移高管可转让额度；只有在该托管单元上的股份全部转走时，

可转让额度随最后一笔转托管业务转移至新的托管单元。 

高管人员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如被注销，本公司可根据上

市公司和高管人员的申请，调整已注销股份对应的可转让额

度。 

三、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原《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管理业务

操作指南》（2007年5月修订）同时废止。若其他业务指引与

本指南有冲突的，以本指南为准。 

 


